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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員
建
議
電
視
節
目

應
多
廣
播
敎
育
兒
童 
,一 

(
域
外
利
訊
)
日
知
黨
議
員
華
萊
士
醫" 
一 

生
在
省
曾
內
指
出
，
暇
如
兒
童
在
電
視
上
看 
一 

了
數
小
時
無
益
節
目
，
爲
何
省
府
个
利
用
電 

一 

視
作
爲
發
展
教
育
用
途
。

他
在
辯
論
教
自
部
方
面
預
算
案
時
，
指 

出
省
府
教
育
部
在
電
視
教
育
匸
，
與
降
代 S
 

差
爲
遠華

萊
土
幷
向
教
育
部
長
巴
拉
丁
査
問 

欲
知
道
省
府
是
《
曾
考
慮
及
在
上
午
六
時
起
： 

會
ft商
業
電
視
台£
播
出
教
育
節
日
。， 

号
一 
社
信
黨
省
議
員
，亦
向
巴
拉
打
提 

出
此 
一 普
及
令
省
電
視
教
育
計
劃.，
指
出
此 

一
電
視
台
應
設
於
域
埠
或
婁
埠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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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學
生
被
車
撞
斃
案/ 

建
議
多
設
路
旁
街
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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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列
治
文
訊)
此
間
法
班
，"
研
究
十 

四
歲
女
學
堂
披
車
撞
蟾
意
外
小
片
時
，
提
議 

雲
埠
中
央
醫
隆
，
應
妥
加
多
一
名
駐
院
醫 

91
一 

，
隨
時
皆
被
車
撞
傷
病
人
診
伯
。

陪
審
團
於
裁
决
中
，
幷
提
議
列
治
文
匾
: 

學
校
，
應
有
行
人
安
全
常
識
計
副
，
乂
提
議

— 

當
地
市
府
應-
各
街
道
上
加
我
路
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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奸
者
倍
蒂
荷
利
，
於
「
月
件
三
日
晚
， 

於
寥
加
學
校
晚
會
後.，
與
女
友
步
行
囘
家
途 

巾
，
被 
r't
車
撞
倒
喪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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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方
於
調
杳
此
事
年
時
，
已
拘
捕
壹
名
『

年
五
十
七
歲
男
子
，
指
控
他
於
出
事
後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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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在
現
必
。

學
王
會
副
主
席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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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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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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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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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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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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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間
販
毒
」 

巾
山
。保

通
在
學
校
局
托
管
人
會
議
上
，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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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文
吿
時
，
广
出
白
份
之
二
學
生
可
能
爲
吸
云 

毒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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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那
校
校
長
巴
倫
泰
稱
，
他
不
大
同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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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
迪
住
學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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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議
匕
所
發
表
評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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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指
當
然
他
不
能
不
相
信
在
校
內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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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小
件
，
任
何
人
皆
謂
學
校
內
有
販
毒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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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實
際
卜
各
學
校
內
皆
有
此
论
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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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指
保
迪
在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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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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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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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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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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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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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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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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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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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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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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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美
國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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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
警
晚
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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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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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制
前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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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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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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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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漂

心

噂

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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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克
拉
表
示
，
他
小
一
知
道
屈l
揚
死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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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醫
生
只
謂
可
能
爲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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痕
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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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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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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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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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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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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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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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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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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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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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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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-行
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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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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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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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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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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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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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
盡
韓
旅
行
的
禁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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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未

二
美
設
立
城
女
豊
察
隊
」 

二
專
對
付
空
中
却
用
賊

疝
宜
 
-O,
舌
尊
小
珍
豚
蛇
薄
一
夙
安
鶴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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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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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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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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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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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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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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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謡
空
手
道
及
如
何
独
用
武
器
訓
練"
主
日
前 

爲
止
，
已
差
不
多
点
就
四 
病
嚴
格
訓
練
課
程 

•

瀬
郦
者
」
商
皆
揉
出
妇
藍
有
学
少
仪
敵 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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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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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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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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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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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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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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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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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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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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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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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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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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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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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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